
寄信人：林○玲 

日期：2013/10/21 下午 03:09:00 

電話：09○○57○○00 

地址： 

Email：ja○○y.l○○@p○○○.com.tw 

主旨：感謝聖克里斯多福大使館協助文件驗證事宜 

內容： 

我司於 9月下旬曾去信 聖克里斯多福大使館請求盡速協助處理一家

開曼公司 Tong M○○○ Enterprise Co., Ltd.辦理公司相關證照文

件驗證事，本案後經駐館秘書賴○○小姐積極處理，已圓滿完成，致

為感謝。 

就本次請求協助一事，深深感受到 貴機關及駐聖克里斯多福大使館

賴秘書以民為本及積極任事之服務精神，謹具此函表示無限感謝。 

  

林○玲 

 

 

 


